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宁政办发〔2019〕22号


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整体推进耕地轮作
休耕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府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关于整体推进耕地轮作休耕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的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9年4月16日
（此件公开发布）

关于整体推进耕地轮作休耕

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的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扩大耕地轮作休耕规模，促进农业绿色发展，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在苏南地区整体推进耕地轮作休耕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的实施方案》（苏政办发〔2018〕89号），现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明确目标任务。在我市稻麦周年轮作种植区域推行夏熟小麦季节性轮作休耕，以种植轮作养地作物或生态休耕替代小麦种植，同时采取保护性耕作措施。侧重于小麦种植效益差、土壤生态退化、常年耕地负荷重、土壤贫瘠化明显的区域，加大推进力度，原则上每三年按时序、按计划、按步骤对小麦种植区域轮作休耕一遍，逐步建立适合本区域生产特点的可持续、可复制的耕地轮作休耕模式和政策体系。

二、细化责任分工。各相关区政府为耕地轮作休耕整体推进工作的责任主体，要把实施轮作休耕摆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资源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建立健全耕地轮作休耕工作领导协调机制，形成统一领导、部门协调、合力推进的工作局面。农业农村部门负责耕地轮作休耕任务下达、监督检查、考核评价、跟踪监测，以及耕地轮作休耕实施细则的制定，要成立专家指导小组，加强技术指导和服务保障工作；财政部门负责耕地轮作休耕补贴资金的拨付与监管；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加强休耕区域耕地的保护监督，严肃查处非法占用、破坏耕地的行为；其他各职能部门要加强协作配合，各司其职，形成合力，共同保障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落到实处。

三、科学制定方案。各相关区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推进实施方案，明确实施规模、实施模式、实施进度、绩效目标和验收进度等内容。实施前要与承担项目的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签订轮作休耕协议，确保实施区域土地类型必须为耕地，不得为园地、林地、牧地等非耕地土地类型。约定第三方核查的范围、标准和进度等内容，做好相关事项的公开、公示，加强项目管理，针对推进过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及时研究并解决。

四、制订技术路径。各相关区要根据生产实际，因地制宜、突出重点，推广科学有效的轮作休耕方式。一是轮作换茬，即在休耕区域倡导稻绿肥、稻油、稻豆等轮作，实行用地与养地相结合。其中绿肥品种以传统绿肥（如紫云英、苕子等）、经济绿肥（如蚕豆、豌豆、苜蓿、黑麦草等）为主，也可种植肥田油菜压青还田。二是冬耕晒垡，即在休耕区域通过深耕晒垡，解决耕作层浅、土壤紧实、地力下降等问题，改善土壤通透性和保水保肥性能，耕作深度不小于20厘米。鼓励以村、组为单元选用同一项实施内容，成片推进。

五、强化财政扶持。对直接承担轮作休耕任务的种粮农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或村级组织等各类生产经营主体，开展轮作换茬的，省、市每亩各补助100元，开展深耕晒垡的，每亩省级补助100元、市级补助50元。各相关区要加大对轮作休耕的支持力度，将耕地轮作休耕补贴资金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同时加强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鼓励对冬耕晒垡等农机作业实行政府购买服务或由村级组织开展社会化服务，对相对集中连片的区域倡导绿肥种子统一政府采购，对于农民自留种种植绿肥的采取直接打卡方式，实行以奖代补。

六、保障合法权益。整体推进耕地轮作休耕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不搞强迫命令、不搞“一刀切”。要因地制宜采取直接发放现金或实物补助方式，落实到镇街，兑现到直接承担轮作休耕任务的实施主体，确保不影响种粮者基本收入，切实保障农民合法权益。

七、精准指导服务。市农业农村局及各相关区每年要有针对性地开展1—2次技术培训，解决实施过程中的关键技术问题，培训指导参与的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科学应用轮作换茬、冬耕晒垡等技术。对轮作换茬要根据茬口、天气、品种等实际生产情况，做好品种选择、套直播、田间管理、开沟降渍、翻耕还田等技术指导服务。鼓励冬耕晒垡根据土壤条件，增施一定有机肥，提高耕地地力。

八、严格监督考核。市有关部门和各相关区政府要将耕地轮作休耕工作纳入生态文明建设考核范围，建立耕地轮作休耕常态化目标考核制度，明确量化有关责任，将轮作休耕的落实情况纳入年度考核目标。各相关区整体推进耕地轮作休耕工作计划方案于每年1月底前报市农业农村局。市农业农村局要建立监测评价机制，科学布置耕地质量监测网点，动态跟踪轮作休耕效果，为科学评估耕地轮作休耕成效提供技术支撑。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法院，市检察院，南京警备区。

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9年4月18日印发




































































































































































































































































































































































































































































































































































































































































































— 4 —

— 5 —  


